
編號：8 

議案：桃園市及其周圍現階段之火力發電廠及天然氣發電廠 

之具體影響以及三接建成後可能造成之污染專案報告。 

報告機關：環境保護局 

報告人：呂理德 

壹、 前言 

桃園市轄內現行運作之發電廠包括大潭電廠、國光電廠及長生電廠，均

以天然氣為燃料，其總發電容量為 636.42萬瓩，佔全國發電總容量 4,548.42

萬瓩之 13.99%，其氮氧化物(NOx)排放量則占全市排放量 3,546噸之 34%。 

 

貳、現階段執行情形 

一、 桃園市電廠污染排放現況： 

(一) 大潭電廠：設有 6部複循環機組(1~6號機)及 1部單循環機組(7號

機)，使用天然氣作為燃料，廠內總裝置容量為 498.42 萬瓩，109

年 NOx排放量 3,038公噸/年(占本市固定污染源 29.2%)。配合本府

環保局要求，承諾執行既有 6 部機組減量工作，預計 111 年 NOx

可減量 2,401 公噸/年。依 109 年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

(CEMS)連線資料，NOx 平均濃度為 8.99 ppm，排放均符合環評承

諾標準 25ppm。另台電公司為配合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及滿足台灣

地區用電需求辦理「大潭電廠增建燃氣複循環發電計畫」，要求大

潭電廠整廠總排放量應採取不增量為原則，新機組(7~9號機)增加

的排放量應由原 6部機組減少之 NOx排放量抵換。 

(二) 國光電廠：設有 1部複循環機組，使用天然氣作為燃料，總裝置容

量為 48 萬瓩。109 年 NOx年排放量為 185 公噸/年(占本市固定污

染源 1.8%)。依 109年 CEMS連線資料，NOx平均濃度為 7.97ppm，

排放均符合環評承諾標準 17ppm。 



(三) 長生電力：設有 2部複循環機組，使用天然氣作為燃料，總裝置容

量為 90 萬瓩。109 年 NOx排放量為 323 公噸/年(占本市固定污染

源 3.1%)。依 109年 CEMS連線資料，NOx平均濃度為 7.25ppm，

排放均符合環評承諾標準 40ppm。 

二、 林口電廠對桃園市影響及因應作為 

(一) 依新北市環保局及林口電廠提供資料，林口電廠新增機組之空氣

污染排放值均可符合法規標準及環評承諾，且排放濃度均低於舊

機組；且新增機組之排放管道已完成 CEMS設置。  

(二) 持續針對海湖地區執行開放光徑式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儀(OP-FTIR)

監測作業，以杜絕異常污染排放，維護當地空氣品質。 

 

參、未來規劃方向 

對於以煤為燃料之固定污染源加強管制，持續監控已裝設 CEMS 及防

制設備操作參數連線(CPMS)廠家之排放狀況與操作情形，並不定期安排空

氣污染物之稽查檢測作業，倘發現有超標情形即依法告發處分。 

 

肆、結語 

燃煤電廠與燃氣電廠污染排放比較，彙整本市大潭電廠與台中燃煤電廠

109年空污費排放量申報資料，燃煤電廠之總懸浮微粒(TSP)、二氧化碳(CO2)

單位排放量較燃氣電廠多 2.4 倍，NOx單位排放量多 2.75 倍；顯示本市燃

氣電廠空氣污染排放已較傳統燃煤火力電廠低許多。 

本府持續要求大潭電廠新增之 7~9 號機組均須加裝低氮氧化物燃燒器

(LNB)及選擇性觸媒轉化器(SCR)，使 NOx排放濃度由 25ppm下降至 5ppm，

原核定排放總量由 2,741 噸/年下降至 1,713 噸/年，而新增機組後氮氧化物

環評總量為 4,166噸，較原 4,854噸更低。未來將針對大潭電廠加強管制及

稽查作業，督促其落實空污減量工作。 


